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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公共設施保留地

依各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劃設公共設施用地，期
望提供「足夠」之公共服務

問

題

政
府
作
為

監察院對行政院提出糾正
內政部配合政策，先於民國102年11月29日台內營字第10203489291
號函頒「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檢討變更作業原則」
內政部促請各都市計畫主管機關積極辦理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花蓮縣政府於民國103年3月12日起至103年4月12日公告辦理都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計畫與現況不符
易產生窳陋、閒置

土地所有權人
使用權受限、受損

全國人口呈現
高齡少子女化

遲遲未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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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的

健全都市機能

核實檢討計畫人口

提高土地效益

發揮整體發展效益

公共設施服務與時俱進

減輕地方財政負擔

健全、提升都市機能

花蓮縣
18處都市計畫

觀光
人口趨勢 民眾權益

公益

花蓮縣

保障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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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及第42條

磯崎 5



四、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 公開展覽期間

▪ 自民國108年12月27日

▪ 至民國109年1月26日

❖ 公告方式

1.書面

▪ 花蓮縣政府

▪ 豐濱鄉公所

2.網站

▪ 本府官方網站-建設處-最
新消息
https://pw.hl.gov.tw/List_sp/fu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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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見表達方式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
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
覽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
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提出
意見，以供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參考。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姓名、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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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機二用地 農業區

二 公一用地 農業區

三 公二用地 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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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農
農

機二用地

文產專

農

海巡署磯
崎安檢所

住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一 機二用
地

農業區 0.04私有地無徵收事業財務計畫，裡地
無法建築，解編為農業區。

浴海段202、180-2、
198-2地號。

(原磯崎國小)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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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一用地
編
號

原計
畫

新計
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二公一
用地

農業
區

0.43私有地無徵收事業
財務計畫，毗鄰農
業區之私有地解編
為農業區。

浴海段320-2、321-1、368-1、369-1、370-
1、371-1、372-1、373-1、374-1、375-1、
376-1、377-1、377-3、429-1、432-2、436-
2、437-1、443-1、443-2、442-1地號。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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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海段481-1、496-1、518、
518-1、531-1、558-1(部分)等
毗鄰道路用地之零星私有地，維
持現行計畫，由東部海岸風景特
定區管理處徵收。

a

b

c
d

e

a b

c d

e

481-1 496-1

518 531-1

558-1

518-1



公二用地
編
號

原計
畫

新計
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三 公二
用地

農業
區

0.16私有地無徵收事
業財務計畫，私
有地解編為毗鄰
農業區。

浴海段26-1、30-1、33-1、34-1、45（部分）
、108-1、109-1 、 110-1、112-1、114-1、
115-2、116-1、117-2、118-2、119-2、120-1
、121-1、 122-1、 142-1、 143-1、 149-1、
320-1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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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
崎
海
濱
遊
憩
區

太
平
洋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停車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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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

浴海段558-1、564-3地號零星私有
地維持現行計畫，由東部海岸風景
特定區管理處徵收。

558-1

停

公一

住

漁

農

停車場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